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忠县永丰镇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永丰镇农村公路资产管理制度》的

通 知
永丰府发﹝2021﹞24号

各村（社区），机关各办公室，镇属各单位，在镇单位：

《永丰镇农村公路资产管理制度》已经镇党委、政府审议通

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忠县永丰镇人民政府

2021年5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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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丰镇农村公路资产管理制度

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我镇农村公路资产管理，确保公路资

产安全完整，充分发挥公路功能，促进公路事业发展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、《行政事业性

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等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公路资产，包括公路用地、公路（含公

路桥涵）及构筑物、构成公路正常使用不可缺少组成部分的交通

工程及沿线设施（含交通安全设施、管理设施、服务设施、绿化

环保设施）等资产。

第三条 公路资产形成方式包括建设（含新建、改建、扩建）、

移交等。

第四条 财政办、应急办、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按照职责分工

承担公路资产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财政办负责制定公路资产管理综合性制度和管理

情况报告制度，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。

第六条 应急办及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制定公路资产行

业巡查制度，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；组织所属管护单位开展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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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资产管理工作，汇总统计经营性公路和专用公路资产情况；按

照规定权限审核或审批公路资产处置和公路附属设施经营等管

理事项；指导管护单位公路资产管理工作，并接受财政办的监督

和指导。

第七条 管护单位根据财政办、应急办的规定，制定本辖区

公路资产管理的具体办法并组织实施；负责本辖区管护公路资产

的清查登记、入账核算、养护运营、处置报批、收入收缴等工作；

办理本辖区管护公路资产处置和公路附属设施经营等管理事项

报批手续。

第八条 管护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和技术标

准，对公路资产进行日常检查与维护，确保公路资产处于良好技

术状态。

第九条 财政办、应急办及管护单位应当对公路资产进行定

期对账，做到账账、账卡、账实相符。

第十条 财政办、应急办、管护单位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开展

公路资产清查，清查工作按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相关程序执

行。

第十一条 公路资产处置和公路附属设施出租、出借、对外

投资形成的收入，属于政府所有的部分，应当在扣除相关税费后，

按照政府非税收入和国库集中收缴管理有关规定上缴国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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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应急办应当承担监督责任，组织、监督所属管护

单位做好整改落实工作，并将整改落实情况反馈财政办。

第十三条 管护单位应当承担整改落实主体责任，做好整改

落实具体工作，并按照规定的程序报送整改情况。

第十四条 财政办、应急办、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可以根据工

作需要，开展公路资产管理专项监督检查，确保信息更新及时，

依法维护公路资产的安全、完整。

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